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40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美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

5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

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朱美芳犯妨害公務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2行「等傷

勢」後補充「(朱美芳所涉傷害罪嫌，由本院不另為公訴不

受理諭知，詳如後述)」；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朱美芳於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

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爰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施強

暴、脅迫，妨害警員一般勤務之正常運作，挑戰公權力、藐

視國家法秩序之規範，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素行（有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智識程度(見其個人戶籍資料)，

自陳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以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履行完畢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

資懲儆。

三、緩刑：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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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事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履行完畢，堪認

確有悔意，信其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

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9日21時20分許，在新

北市○○區○○路000號2樓，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

員警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期間，基於傷害之犯意，於員警即告

訴人告知需扣押自其隨身包裡所搜得之手機時，旋即徒手搶

下該手機，並欲將該手機強制關機，遭告訴人制止後，竟以

雙腳踢踹告訴人腹部，致告訴人受有腹壁挫傷、皮下血腫等

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

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附卷可稽，揆諸上開說

明，此部分本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與被告上開經論

罪科刑之妨害公務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

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法　官　朱學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

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

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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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許維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6154號

　　被　　　告　朱美芳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朱美芳於民國113年3月9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00號2樓，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持搜索票

執行搜索期間，明知員警顏汝芹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

竟仍基於妨害公務及傷害之犯意，於顏汝芹告知需扣押自其

隨身包裡所搜得之手機時，旋即徒手搶下該手機，並欲將該

手機強制關機，遭顏汝芹制止後，竟以雙腳踢踹顏汝芹腹

部，致顏汝芹受有腹壁挫傷、皮下血腫等傷害，以上開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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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妨害顏汝芹執行公務。

二、案經顏汝芹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二、核被告朱美芳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同

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傷害

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朱美芳之於警詢時及

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確實有踢到告訴人顏汝

芹，惟辯稱係因伊要將手機

關機，確遭告訴人突然撲過

來搶手機，伊嚇一跳後往後

倒在地上，腳踢到櫃子，因

此撞到告訴人云云。

2 證人即員警蕭國振於偵查

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以腳踢踹激烈反抗

告訴人執行職務之事實。

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

局福營派出所職務報告書

1份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板橋中興醫院診斷證明書

1份

證明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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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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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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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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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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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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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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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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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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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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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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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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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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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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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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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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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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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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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40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美芳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5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朱美芳犯妨害公務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2行「等傷勢」後補充「(朱美芳所涉傷害罪嫌，由本院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詳如後述)」；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朱美芳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施強暴、脅迫，妨害警員一般勤務之正常運作，挑戰公權力、藐視國家法秩序之規範，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素行（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智識程度(見其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以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履行完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緩刑：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履行完畢，堪認確有悔意，信其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9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期間，基於傷害之犯意，於員警即告訴人告知需扣押自其隨身包裡所搜得之手機時，旋即徒手搶下該手機，並欲將該手機強制關機，遭告訴人制止後，竟以雙腳踢踹告訴人腹部，致告訴人受有腹壁挫傷、皮下血腫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附卷可稽，揆諸上開說明，此部分本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與被告上開經論罪科刑之妨害公務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法　官　朱學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
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
級法院」。
　　　　　　　　　　　　　　　　　書記官　許維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6154號
　　被　　　告　朱美芳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朱美芳於民國113年3月9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期間，明知員警顏汝芹係依法執行職務之公務員，竟仍基於妨害公務及傷害之犯意，於顏汝芹告知需扣押自其隨身包裡所搜得之手機時，旋即徒手搶下該手機，並欲將該手機強制關機，遭顏汝芹制止後，竟以雙腳踢踹顏汝芹腹部，致顏汝芹受有腹壁挫傷、皮下血腫等傷害，以上開強暴方式妨害顏汝芹執行公務。
二、案經顏汝芹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朱美芳之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確實有踢到告訴人顏汝芹，惟辯稱係因伊要將手機關機，確遭告訴人突然撲過來搶手機，伊嚇一跳後往後倒在地上，腳踢到櫃子，因此撞到告訴人云云。



		2

		證人即員警蕭國振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以腳踢踹激烈反抗告訴人執行職務之事實。



		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福營派出所職務報告書1份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板橋中興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證明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朱美芳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40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美芳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
5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
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朱美芳犯妨害公務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2行「等傷勢
    」後補充「(朱美芳所涉傷害罪嫌，由本院不另為公訴不受
    理諭知，詳如後述)」；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朱美芳於本
    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
    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爰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施強
    暴、脅迫，妨害警員一般勤務之正常運作，挑戰公權力、藐
    視國家法秩序之規範，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素行（有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智識程度(見其個人戶籍資料)，
    自陳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以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履行完畢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
    懲儆。
三、緩刑：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
    典，事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履行完畢，堪認
    確有悔意，信其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
    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9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
    市○○區○○路000號2樓，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持
    搜索票執行搜索期間，基於傷害之犯意，於員警即告訴人告
    知需扣押自其隨身包裡所搜得之手機時，旋即徒手搶下該手
    機，並欲將該手機強制關機，遭告訴人制止後，竟以雙腳踢
    踹告訴人腹部，致告訴人受有腹壁挫傷、皮下血腫等傷害，
    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
    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附卷可稽，揆諸上開說
    明，此部分本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與被告上開經論
    罪科刑之妨害公務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
    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法　官　朱學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
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
級法院」。
　　　　　　　　　　　　　　　　　書記官　許維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6154號
　　被　　　告　朱美芳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朱美芳於民國113年3月9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
    00號2樓，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持搜索票執行
    搜索期間，明知員警顏汝芹係依法執行職務之公務員，竟仍
    基於妨害公務及傷害之犯意，於顏汝芹告知需扣押自其隨身
    包裡所搜得之手機時，旋即徒手搶下該手機，並欲將該手機
    強制關機，遭顏汝芹制止後，竟以雙腳踢踹顏汝芹腹部，致
    顏汝芹受有腹壁挫傷、皮下血腫等傷害，以上開強暴方式妨
    害顏汝芹執行公務。
二、案經顏汝芹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朱美芳之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確實有踢到告訴人顏汝芹，惟辯稱係因伊要將手機關機，確遭告訴人突然撲過來搶手機，伊嚇一跳後往後倒在地上，腳踢到櫃子，因此撞到告訴人云云。 2 證人即員警蕭國振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以腳踢踹激烈反抗告訴人執行職務之事實。 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福營派出所職務報告書1份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板橋中興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證明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朱美芳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同
    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傷害
    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40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美芳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5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朱美芳犯妨害公務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2行「等傷勢」後補充「(朱美芳所涉傷害罪嫌，由本院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詳如後述)」；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朱美芳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施強暴、脅迫，妨害警員一般勤務之正常運作，挑戰公權力、藐視國家法秩序之規範，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素行（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智識程度(見其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以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履行完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緩刑：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履行完畢，堪認確有悔意，信其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9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期間，基於傷害之犯意，於員警即告訴人告知需扣押自其隨身包裡所搜得之手機時，旋即徒手搶下該手機，並欲將該手機強制關機，遭告訴人制止後，竟以雙腳踢踹告訴人腹部，致告訴人受有腹壁挫傷、皮下血腫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附卷可稽，揆諸上開說明，此部分本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與被告上開經論罪科刑之妨害公務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法　官　朱學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
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
級法院」。
　　　　　　　　　　　　　　　　　書記官　許維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6154號
　　被　　　告　朱美芳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朱美芳於民國113年3月9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期間，明知員警顏汝芹係依法執行職務之公務員，竟仍基於妨害公務及傷害之犯意，於顏汝芹告知需扣押自其隨身包裡所搜得之手機時，旋即徒手搶下該手機，並欲將該手機強制關機，遭顏汝芹制止後，竟以雙腳踢踹顏汝芹腹部，致顏汝芹受有腹壁挫傷、皮下血腫等傷害，以上開強暴方式妨害顏汝芹執行公務。
二、案經顏汝芹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朱美芳之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確實有踢到告訴人顏汝芹，惟辯稱係因伊要將手機關機，確遭告訴人突然撲過來搶手機，伊嚇一跳後往後倒在地上，腳踢到櫃子，因此撞到告訴人云云。



		2

		證人即員警蕭國振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以腳踢踹激烈反抗告訴人執行職務之事實。



		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福營派出所職務報告書1份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板橋中興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證明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朱美芳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407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美芳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5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朱美芳犯妨害公務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2行「等傷勢」後補充「(朱美芳所涉傷害罪嫌，由本院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詳如後述)」；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朱美芳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施強暴、脅迫，妨害警員一般勤務之正常運作，挑戰公權力、藐視國家法秩序之規範，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素行（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智識程度(見其個人戶籍資料)，自陳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以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履行完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緩刑：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履行完畢，堪認確有悔意，信其經此偵審程序，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9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期間，基於傷害之犯意，於員警即告訴人告知需扣押自其隨身包裡所搜得之手機時，旋即徒手搶下該手機，並欲將該手機強制關機，遭告訴人制止後，竟以雙腳踢踹告訴人腹部，致告訴人受有腹壁挫傷、皮下血腫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附卷可稽，揆諸上開說明，此部分本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惟此部分與被告上開經論罪科刑之妨害公務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二十四庭　法　官　朱學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
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
級法院」。
　　　　　　　　　　　　　　　　　書記官　許維倫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6154號
　　被　　　告　朱美芳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朱美芳於民國113年3月9日21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員警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期間，明知員警顏汝芹係依法執行職務之公務員，竟仍基於妨害公務及傷害之犯意，於顏汝芹告知需扣押自其隨身包裡所搜得之手機時，旋即徒手搶下該手機，並欲將該手機強制關機，遭顏汝芹制止後，竟以雙腳踢踹顏汝芹腹部，致顏汝芹受有腹壁挫傷、皮下血腫等傷害，以上開強暴方式妨害顏汝芹執行公務。
二、案經顏汝芹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朱美芳之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確實有踢到告訴人顏汝芹，惟辯稱係因伊要將手機關機，確遭告訴人突然撲過來搶手機，伊嚇一跳後往後倒在地上，腳踢到櫃子，因此撞到告訴人云云。 2 證人即員警蕭國振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被告以腳踢踹激烈反抗告訴人執行職務之事實。 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福營派出所職務報告書1份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板橋中興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證明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朱美芳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普通傷害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